附件3-10
学员推荐登记表填写说明

“政治面貌”栏中，须规范填写，如：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等。
“单位及职务”栏中，填写全称，如：某某大学团委副书记（兼职、学生），如有职级请标注。
“学习工作经历”栏中，学习经历自大学阶段（含大学阶段）填起，如：2015.09—2019.06本科阶段在某某大学某某学院某某专业学习；2022.04—2023.04参与“青马工程”某某省某某班。如有工作经历，工作经历自毕业后填起，须保持连续性，如：2023.09至今某某单位任某某职位。
“获奖情况”栏中，填写具有代表性的奖项，如：2020.05；中国青年五四奖章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、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。

“主要事迹”栏中，填写个人的代表性事迹、参与宣讲情况等，控制在500字以内。
“本人承诺”栏中内容在仔细阅读后在“承诺人：”后手写签名，保持书写准确、字迹清晰，不得使用电子签名。
“推荐意见”栏中，请各单位写明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填写时请注意登记表正反两面打印，完整保持登记表的格式、页面。
